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81號

原      告  李承諺  

訴訟代理人  周志一律師

被      告  廣超工藝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林詠鈞  

訴訟代理人  楊筑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2年10月13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木

工，約定伊之薪資為每日新臺幣（下同）3,200元，每10日

為1期，以現金交付，每月工作約28日，每日工作8小時。伊

於112年11月3日上午7時10分許，騎乘機車至新北市○○區

○○路0段00號前時，因前方車輛臨時停車讓乘客下車，伊

反應不及追撞而發生車禍（下稱系爭車禍），受有左側手部

第五掌骨骨幹骨折、左側手部挫傷等傷害，屬職業災害。伊

於112年11月3日先至祐民醫院就診，復於同年月22至23日在

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住院手術治療，並持續門診、復健，經

醫囑需休養至113年3月15日。被告應給付金額明細包含：㈠

原領工資補償42萬5,600元：伊因系爭車禍受傷，共計需休

養133日（112年11月4日至113年3月15日），以每日薪資3,2

00元計算，應補償42萬5,600元【計算式：3,200×133＝425,

600】；㈡必需之醫療費用：伊受傷後就醫支出醫療費用共4

萬8,307元，且於住院期間由其子看護1個月，以每日3,000

元計算，受有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害9萬元【計算式：3,000

×30＝90,000】。以上合計56萬3,907元【計算式：425,60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一頁



＋48,307＋90,000＝563,907】。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

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

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6萬3,9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承攬施作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號

12樓房屋（下稱系爭工地）之裝修工程，因有木工需求，由

伊員工聯繫木工師傅，約定每日計酬，每10日發1次報酬，

木工師傅是否接案或接案後是否全程承作均自行決定，若木

工師傅不願前來或因故無法前來，亦無需報備或請假，故伊

與木工師傅間屬承攬契約關係，並非僱傭契約關係。原告係

於112年10月13日，經輾轉得知系爭工地有木工需求，而以

前揭模式前來承作。伊曾聽聞原告似有向系爭工地其他師傅

表示有受傷，但伊不知原告所稱受傷之細節，且原告仍有持

續前來系爭工地承作木工。原告於112年11月3日至系爭工地

取回工具後，即未再來施作木工，依兩造間合作模式，伊並

未追問原因，若仍有木工需求，伊可另覓其他師傅承作。縱

認兩造間為僱傭契約關係，惟系爭車禍之相關文件均係發生

後1個月始製作，且無法釐清肇事原因，難認屬實，原告亦

未證明其所受傷害與系爭車禍有關，自非職業傷害，伊不負

給付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受被告指示之工作執行地點為系爭工地，負責工作內容

為木工工程施作；被告每10日按每日3,200元之標準以現金

給付原告；被告未就原告之系爭車禍給付相關醫療及看護費

用；被告未替原告投保職業災害保險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一第103、104、127、134頁），堪信屬實。

　㈡原告請求給付，為被告以前情所拒。茲就爭點論述如下：　

　⒈按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

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

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承攬契約之當

事人則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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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可

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二者性質並不

相同（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7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

受僱人與僱用人間具有從屬性，通常包含：⑴人格上從屬

性，即受僱人在僱用人企業組織內，服從僱用人權威，並有

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

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

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

僱用人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

特徵（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其自112年10月13日起受僱於被告，兩造間為僱

傭契約關係云云，然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以實其說，既無勞

動契約、投保紀錄、打卡明細、薪資單等資料可資參酌，原

告亦曾勞工保險局提出請領相關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或

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提出申訴、通報。原告主張兩造間有僱

傭契約關係云云，已屬有疑。又細繹證人林坤鴻、張鴻章於

本院113年7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之結證內容，可知系爭工地

木工師傅係經由林坤鴻、張鴻章輾轉介紹入場承作，師傅沒

有固定上下班時間，亦無需打卡，做多少領多少錢，由張鴻

章拿設計圖指示師傅要施作之內容，由他們獨立去完成，師

傅會在外面自己承包其他工作，原告有自己帶工具，大台的

工具由被告提供等情，足徵被告係因承攬系爭工地之裝潢工

程，因有木工需求，而以工程實務常見之轉包、發小包或點

工之方式，臨時尋覓木工師傅（含原告）到場承作，並未強

制要求原告一定要到場施作或給予懲戒，僅針對特定之工作

內容要求原告完成，並給予原告按日計算之報酬，經核尚無

人格上、經濟上或組織上之從屬性，揆之前揭說明，兩造間

應屬承攬契約關係，而非僱傭契約關係。另原告主張其有經

過被告面試，被告有指揮及指示施作範圍云云，均屬被告轉

包他人施作木工工程時為控管工程品質所需之必要方法，至

於被告邀請合作的師傅或廠商參與尾牙，亦為民間禮俗所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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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不能因此遽謂兩造間為僱傭契約關係。故原告主張其受

僱於被告，被告應負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之雇

主責任云云，自無可採。

　⒊再者，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1月3日前往系爭工地途中發生系

爭車禍乙節，雖提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

登記聯單、現場圖、初步分析研判表、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下稱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表、醫療費用收

據、祐民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憑（見本院卷第31至51頁）。惟

觀之上開道路交通事故之處理文件，均係車禍後1個月始製

作，復參酌證人即承辦員警劉力於本院113年8月21日言詞辯

論期日之結證內容，至多僅能證明原告於112年11月3日在新

北市○○區○○路0段00號前發生車禍，但不能證明車禍造

成原告之傷勢為何。又祐民醫院診斷證明書雖記載原告曾於

112年11月3日就醫，然原告請求之醫療費用及看護費用均係

在臺北醫院就醫、住院時所發生，且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記

載其係於112年11月21日門診，並於翌日住院，距系爭車禍

已逾2週，被告抗辯原告損害與系爭車禍無關等語，尚非全

然無據。是縱認兩造間為僱傭契約關係，原告亦未證明其所

受損害係因系爭車禍所造成而屬職業災害，仍不能依勞基法

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併此敘明之。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56萬3,9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

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賴彥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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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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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81號
原      告  李承諺  
訴訟代理人  周志一律師
被      告  廣超工藝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詠鈞  
訴訟代理人  楊筑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2年10月13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木工，約定伊之薪資為每日新臺幣（下同）3,200元，每10日為1期，以現金交付，每月工作約28日，每日工作8小時。伊於112年11月3日上午7時10分許，騎乘機車至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前時，因前方車輛臨時停車讓乘客下車，伊反應不及追撞而發生車禍（下稱系爭車禍），受有左側手部第五掌骨骨幹骨折、左側手部挫傷等傷害，屬職業災害。伊於112年11月3日先至祐民醫院就診，復於同年月22至23日在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住院手術治療，並持續門診、復健，經醫囑需休養至113年3月15日。被告應給付金額明細包含：㈠原領工資補償42萬5,600元：伊因系爭車禍受傷，共計需休養133日（112年11月4日至113年3月15日），以每日薪資3,200元計算，應補償42萬5,600元【計算式：3,200×133＝425,600】；㈡必需之醫療費用：伊受傷後就醫支出醫療費用共4萬8,307元，且於住院期間由其子看護1個月，以每日3,000元計算，受有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害9萬元【計算式：3,000×30＝90,000】。以上合計56萬3,907元【計算式：425,600＋48,307＋90,000＝563,907】。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6萬3,9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承攬施作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號12樓房屋（下稱系爭工地）之裝修工程，因有木工需求，由伊員工聯繫木工師傅，約定每日計酬，每10日發1次報酬，木工師傅是否接案或接案後是否全程承作均自行決定，若木工師傅不願前來或因故無法前來，亦無需報備或請假，故伊與木工師傅間屬承攬契約關係，並非僱傭契約關係。原告係於112年10月13日，經輾轉得知系爭工地有木工需求，而以前揭模式前來承作。伊曾聽聞原告似有向系爭工地其他師傅表示有受傷，但伊不知原告所稱受傷之細節，且原告仍有持續前來系爭工地承作木工。原告於112年11月3日至系爭工地取回工具後，即未再來施作木工，依兩造間合作模式，伊並未追問原因，若仍有木工需求，伊可另覓其他師傅承作。縱認兩造間為僱傭契約關係，惟系爭車禍之相關文件均係發生後1個月始製作，且無法釐清肇事原因，難認屬實，原告亦未證明其所受傷害與系爭車禍有關，自非職業傷害，伊不負給付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受被告指示之工作執行地點為系爭工地，負責工作內容為木工工程施作；被告每10日按每日3,200元之標準以現金給付原告；被告未就原告之系爭車禍給付相關醫療及看護費用；被告未替原告投保職業災害保險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03、104、127、134頁），堪信屬實。
　㈡原告請求給付，為被告以前情所拒。茲就爭點論述如下：　
　⒈按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承攬契約之當事人則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二者性質並不相同（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7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受僱人與僱用人間具有從屬性，通常包含：⑴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僱用人企業組織內，服從僱用人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僱用人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其自112年10月13日起受僱於被告，兩造間為僱傭契約關係云云，然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以實其說，既無勞動契約、投保紀錄、打卡明細、薪資單等資料可資參酌，原告亦曾勞工保險局提出請領相關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或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提出申訴、通報。原告主張兩造間有僱傭契約關係云云，已屬有疑。又細繹證人林坤鴻、張鴻章於本院113年7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之結證內容，可知系爭工地木工師傅係經由林坤鴻、張鴻章輾轉介紹入場承作，師傅沒有固定上下班時間，亦無需打卡，做多少領多少錢，由張鴻章拿設計圖指示師傅要施作之內容，由他們獨立去完成，師傅會在外面自己承包其他工作，原告有自己帶工具，大台的工具由被告提供等情，足徵被告係因承攬系爭工地之裝潢工程，因有木工需求，而以工程實務常見之轉包、發小包或點工之方式，臨時尋覓木工師傅（含原告）到場承作，並未強制要求原告一定要到場施作或給予懲戒，僅針對特定之工作內容要求原告完成，並給予原告按日計算之報酬，經核尚無人格上、經濟上或組織上之從屬性，揆之前揭說明，兩造間應屬承攬契約關係，而非僱傭契約關係。另原告主張其有經過被告面試，被告有指揮及指示施作範圍云云，均屬被告轉包他人施作木工工程時為控管工程品質所需之必要方法，至於被告邀請合作的師傅或廠商參與尾牙，亦為民間禮俗所常見，不能因此遽謂兩造間為僱傭契約關係。故原告主張其受僱於被告，被告應負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之雇主責任云云，自無可採。
　⒊再者，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1月3日前往系爭工地途中發生系爭車禍乙節，雖提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現場圖、初步分析研判表、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下稱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表、醫療費用收據、祐民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憑（見本院卷第31至51頁）。惟觀之上開道路交通事故之處理文件，均係車禍後1個月始製作，復參酌證人即承辦員警劉力於本院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之結證內容，至多僅能證明原告於112年11月3日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前發生車禍，但不能證明車禍造成原告之傷勢為何。又祐民醫院診斷證明書雖記載原告曾於112年11月3日就醫，然原告請求之醫療費用及看護費用均係在臺北醫院就醫、住院時所發生，且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其係於112年11月21日門診，並於翌日住院，距系爭車禍已逾2週，被告抗辯原告損害與系爭車禍無關等語，尚非全然無據。是縱認兩造間為僱傭契約關係，原告亦未證明其所受損害係因系爭車禍所造成而屬職業災害，仍不能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併此敘明之。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6萬3,9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賴彥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81號
原      告  李承諺  
訴訟代理人  周志一律師
被      告  廣超工藝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詠鈞  
訴訟代理人  楊筑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2年10月13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木
    工，約定伊之薪資為每日新臺幣（下同）3,200元，每10日
    為1期，以現金交付，每月工作約28日，每日工作8小時。伊
    於112年11月3日上午7時10分許，騎乘機車至新北市○○區○○
    路0段00號前時，因前方車輛臨時停車讓乘客下車，伊反應
    不及追撞而發生車禍（下稱系爭車禍），受有左側手部第五
    掌骨骨幹骨折、左側手部挫傷等傷害，屬職業災害。伊於11
    2年11月3日先至祐民醫院就診，復於同年月22至23日在衛生
    福利部臺北醫院住院手術治療，並持續門診、復健，經醫囑
    需休養至113年3月15日。被告應給付金額明細包含：㈠原領
    工資補償42萬5,600元：伊因系爭車禍受傷，共計需休養133
    日（112年11月4日至113年3月15日），以每日薪資3,200元
    計算，應補償42萬5,600元【計算式：3,200×133＝425,600】
    ；㈡必需之醫療費用：伊受傷後就醫支出醫療費用共4萬8,30
    7元，且於住院期間由其子看護1個月，以每日3,000元計算
    ，受有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害9萬元【計算式：3,000×30＝90
    ,000】。以上合計56萬3,907元【計算式：425,600＋48,307＋
    90,000＝563,907】。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
    第1款、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明：被告應給
    付原告56萬3,9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承攬施作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號12樓
    房屋（下稱系爭工地）之裝修工程，因有木工需求，由伊員
    工聯繫木工師傅，約定每日計酬，每10日發1次報酬，木工
    師傅是否接案或接案後是否全程承作均自行決定，若木工師
    傅不願前來或因故無法前來，亦無需報備或請假，故伊與木
    工師傅間屬承攬契約關係，並非僱傭契約關係。原告係於11
    2年10月13日，經輾轉得知系爭工地有木工需求，而以前揭
    模式前來承作。伊曾聽聞原告似有向系爭工地其他師傅表示
    有受傷，但伊不知原告所稱受傷之細節，且原告仍有持續前
    來系爭工地承作木工。原告於112年11月3日至系爭工地取回
    工具後，即未再來施作木工，依兩造間合作模式，伊並未追
    問原因，若仍有木工需求，伊可另覓其他師傅承作。縱認兩
    造間為僱傭契約關係，惟系爭車禍之相關文件均係發生後1
    個月始製作，且無法釐清肇事原因，難認屬實，原告亦未證
    明其所受傷害與系爭車禍有關，自非職業傷害，伊不負給付
    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受被告指示之工作執行地點為系爭工地，負責工作內容
    為木工工程施作；被告每10日按每日3,200元之標準以現金
    給付原告；被告未就原告之系爭車禍給付相關醫療及看護費
    用；被告未替原告投保職業災害保險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
    執（見本院卷一第103、104、127、134頁），堪信屬實。
　㈡原告請求給付，為被告以前情所拒。茲就爭點論述如下：　
　⒈按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
    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
    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承攬契約之當
    事人則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
    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可
    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二者性質並不
    相同（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7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
    受僱人與僱用人間具有從屬性，通常包含：⑴人格上從屬性
    ，即受僱人在僱用人企業組織內，服從僱用人權威，並有接
    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
    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
    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僱用
    人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
    （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其自112年10月13日起受僱於被告，兩造間為僱傭
    契約關係云云，然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以實其說，既無勞動
    契約、投保紀錄、打卡明細、薪資單等資料可資參酌，原告
    亦曾勞工保險局提出請領相關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或向
    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提出申訴、通報。原告主張兩造間有僱傭
    契約關係云云，已屬有疑。又細繹證人林坤鴻、張鴻章於本
    院113年7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之結證內容，可知系爭工地木
    工師傅係經由林坤鴻、張鴻章輾轉介紹入場承作，師傅沒有
    固定上下班時間，亦無需打卡，做多少領多少錢，由張鴻章
    拿設計圖指示師傅要施作之內容，由他們獨立去完成，師傅
    會在外面自己承包其他工作，原告有自己帶工具，大台的工
    具由被告提供等情，足徵被告係因承攬系爭工地之裝潢工程
    ，因有木工需求，而以工程實務常見之轉包、發小包或點工
    之方式，臨時尋覓木工師傅（含原告）到場承作，並未強制
    要求原告一定要到場施作或給予懲戒，僅針對特定之工作內
    容要求原告完成，並給予原告按日計算之報酬，經核尚無人
    格上、經濟上或組織上之從屬性，揆之前揭說明，兩造間應
    屬承攬契約關係，而非僱傭契約關係。另原告主張其有經過
    被告面試，被告有指揮及指示施作範圍云云，均屬被告轉包
    他人施作木工工程時為控管工程品質所需之必要方法，至於
    被告邀請合作的師傅或廠商參與尾牙，亦為民間禮俗所常見
    ，不能因此遽謂兩造間為僱傭契約關係。故原告主張其受僱
    於被告，被告應負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之雇主
    責任云云，自無可採。
　⒊再者，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1月3日前往系爭工地途中發生系
    爭車禍乙節，雖提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
    登記聯單、現場圖、初步分析研判表、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
    （下稱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表、醫療費用收據
    、祐民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憑（見本院卷第31至51頁）。惟觀
    之上開道路交通事故之處理文件，均係車禍後1個月始製作
    ，復參酌證人即承辦員警劉力於本院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
    期日之結證內容，至多僅能證明原告於112年11月3日在新北
    市○○區○○路0段00號前發生車禍，但不能證明車禍造成原告
    之傷勢為何。又祐民醫院診斷證明書雖記載原告曾於112年1
    1月3日就醫，然原告請求之醫療費用及看護費用均係在臺北
    醫院就醫、住院時所發生，且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其係
    於112年11月21日門診，並於翌日住院，距系爭車禍已逾2週
    ，被告抗辯原告損害與系爭車禍無關等語，尚非全然無據。
    是縱認兩造間為僱傭契約關係，原告亦未證明其所受損害係
    因系爭車禍所造成而屬職業災害，仍不能依勞基法第59條第
    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併此敘明之。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
    告給付56萬3,9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
    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賴彥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勞訴字第81號
原      告  李承諺  
訴訟代理人  周志一律師
被      告  廣超工藝室內裝修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林詠鈞  
訴訟代理人  楊筑鈞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職業災害補償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0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伊自民國112年10月13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木工，約定伊之薪資為每日新臺幣（下同）3,200元，每10日為1期，以現金交付，每月工作約28日，每日工作8小時。伊於112年11月3日上午7時10分許，騎乘機車至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前時，因前方車輛臨時停車讓乘客下車，伊反應不及追撞而發生車禍（下稱系爭車禍），受有左側手部第五掌骨骨幹骨折、左側手部挫傷等傷害，屬職業災害。伊於112年11月3日先至祐民醫院就診，復於同年月22至23日在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住院手術治療，並持續門診、復健，經醫囑需休養至113年3月15日。被告應給付金額明細包含：㈠原領工資補償42萬5,600元：伊因系爭車禍受傷，共計需休養133日（112年11月4日至113年3月15日），以每日薪資3,200元計算，應補償42萬5,600元【計算式：3,200×133＝425,600】；㈡必需之醫療費用：伊受傷後就醫支出醫療費用共4萬8,307元，且於住院期間由其子看護1個月，以每日3,000元計算，受有相當於看護費用之損害9萬元【計算式：3,000×30＝90,000】。以上合計56萬3,907元【計算式：425,600＋48,307＋90,000＝563,907】。爰依勞動基準法（下稱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情。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56萬3,9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告則以：伊承攬施作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街00號12樓房屋（下稱系爭工地）之裝修工程，因有木工需求，由伊員工聯繫木工師傅，約定每日計酬，每10日發1次報酬，木工師傅是否接案或接案後是否全程承作均自行決定，若木工師傅不願前來或因故無法前來，亦無需報備或請假，故伊與木工師傅間屬承攬契約關係，並非僱傭契約關係。原告係於112年10月13日，經輾轉得知系爭工地有木工需求，而以前揭模式前來承作。伊曾聽聞原告似有向系爭工地其他師傅表示有受傷，但伊不知原告所稱受傷之細節，且原告仍有持續前來系爭工地承作木工。原告於112年11月3日至系爭工地取回工具後，即未再來施作木工，依兩造間合作模式，伊並未追問原因，若仍有木工需求，伊可另覓其他師傅承作。縱認兩造間為僱傭契約關係，惟系爭車禍之相關文件均係發生後1個月始製作，且無法釐清肇事原因，難認屬實，原告亦未證明其所受傷害與系爭車禍有關，自非職業傷害，伊不負給付責任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本院之判斷：
　㈠原告受被告指示之工作執行地點為系爭工地，負責工作內容為木工工程施作；被告每10日按每日3,200元之標準以現金給付原告；被告未就原告之系爭車禍給付相關醫療及看護費用；被告未替原告投保職業災害保險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見本院卷一第103、104、127、134頁），堪信屬實。
　㈡原告請求給付，為被告以前情所拒。茲就爭點論述如下：　
　⒈按僱傭契約乃當事人以勞務之給付為目的，受僱人於一定期間內，應依照僱用人之指示，從事一定種類之工作，且受僱人提供勞務，具有繼續性及從屬性之關係。而承攬契約之當事人則以勞務所完成之結果為目的，承攬人只須於約定之時間完成一個或數個特定之工作，與定作人間無從屬關係，可同時與數位定作人成立數個不同之承攬契約，二者性質並不相同（最高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573號判決意旨參照）。又受僱人與僱用人間具有從屬性，通常包含：⑴人格上從屬性，即受僱人在僱用人企業組織內，服從僱用人權威，並有接受懲戒或制裁之義務；⑵親自履行，不得使用代理人；⑶經濟上從屬性，即受僱人並不是為自己之營業勞動而是從屬於他人，為該他人之目的而勞動；⑷組織上從屬性，即納入僱用人方生產組織體系，並與同僚間居於分工合作狀態等項特徵（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20號判決意旨參照）。
  ⒉原告雖主張其自112年10月13日起受僱於被告，兩造間為僱傭契約關係云云，然未提出任何證據資料以實其說，既無勞動契約、投保紀錄、打卡明細、薪資單等資料可資參酌，原告亦曾勞工保險局提出請領相關保險給付、津貼或補助，或向新北市政府勞工局提出申訴、通報。原告主張兩造間有僱傭契約關係云云，已屬有疑。又細繹證人林坤鴻、張鴻章於本院113年7月10日言詞辯論期日之結證內容，可知系爭工地木工師傅係經由林坤鴻、張鴻章輾轉介紹入場承作，師傅沒有固定上下班時間，亦無需打卡，做多少領多少錢，由張鴻章拿設計圖指示師傅要施作之內容，由他們獨立去完成，師傅會在外面自己承包其他工作，原告有自己帶工具，大台的工具由被告提供等情，足徵被告係因承攬系爭工地之裝潢工程，因有木工需求，而以工程實務常見之轉包、發小包或點工之方式，臨時尋覓木工師傅（含原告）到場承作，並未強制要求原告一定要到場施作或給予懲戒，僅針對特定之工作內容要求原告完成，並給予原告按日計算之報酬，經核尚無人格上、經濟上或組織上之從屬性，揆之前揭說明，兩造間應屬承攬契約關係，而非僱傭契約關係。另原告主張其有經過被告面試，被告有指揮及指示施作範圍云云，均屬被告轉包他人施作木工工程時為控管工程品質所需之必要方法，至於被告邀請合作的師傅或廠商參與尾牙，亦為民間禮俗所常見，不能因此遽謂兩造間為僱傭契約關係。故原告主張其受僱於被告，被告應負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之雇主責任云云，自無可採。
　⒊再者，原告主張其於112年11月3日前往系爭工地途中發生系爭車禍乙節，雖提出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現場圖、初步分析研判表、衛生福利部臺北醫院（下稱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醫療費用表、醫療費用收據、祐民醫院診斷證明書為憑（見本院卷第31至51頁）。惟觀之上開道路交通事故之處理文件，均係車禍後1個月始製作，復參酌證人即承辦員警劉力於本院113年8月21日言詞辯論期日之結證內容，至多僅能證明原告於112年11月3日在新北市○○區○○路0段00號前發生車禍，但不能證明車禍造成原告之傷勢為何。又祐民醫院診斷證明書雖記載原告曾於112年11月3日就醫，然原告請求之醫療費用及看護費用均係在臺北醫院就醫、住院時所發生，且臺北醫院診斷證明書記載其係於112年11月21日門診，並於翌日住院，距系爭車禍已逾2週，被告抗辯原告損害與系爭車禍無關等語，尚非全然無據。是縱認兩造間為僱傭契約關係，原告亦未證明其所受損害係因系爭車禍所造成而屬職業災害，仍不能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併此敘明之。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基法第59條第1款、第2款規定，請求被告給付56萬3,907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舉證，經本院審酌後，認與判決結論均無影響，爰不一一論列，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賴彥魁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5　　日
　　　　　　　　　　　　　　　書記官　黃頌棻


